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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州数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自愿性信息披露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签订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属于意向性协议，仅表达双方战略合

作意向，未来合作的具体事宜仍需经过双方另行签订的具体协议约定为准。 

2、在签署正式的具体协议之前，该项目的后续具体合作及实施尚有不确定

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协议签署概况 

近日神州数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厦门市人民政府签

署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本着优势互补、自愿平等、开放公平、互利共

赢的原则，拟在鲲鹏超算中心、自主可控的服务器与PC生产基地、智慧城市、运

营总部、资本合作领域开展战略合作，助力厦门建设鲲鹏产业生态基地。 

该框架协议仅为双方意向性协议，具体的合作内容、方式和实施细节尚待进

一步落实和明确，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无需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也不需独立董事或律师发表意见。公

司将在具体合作事宜明确后，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相关法律

法规的要求，及时履行相应的审批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二、合作方基本情况     

本次合作方为厦门市人民政府，履约能力良好，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协议主要内容 

（一）协议主体 



甲方：厦门市人民政府 

乙方：神州数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合作内容 

1、鲲鹏超算中心：基于厦门市建设超算中心的规划，支持乙方参与市级鲲

鹏超算中心建设。甲方以向乙方购买服务等方式予以支持，并鼓励辖区内企业使

用超算中心服务。 

2、自主可控的服务器与 PC 生产基地：通过 2-5年的时间，乙方在厦门建设

自主可控的服务器和 PC 生产基地，甲方支持乙方将生产基地落地。 

3、智慧城市：甲方支持乙方关联企业在智慧城市基础设施、大数据、人工

智能、智慧物流、公共服务平台等领域参与厦门智慧城市建设。 

4、运营总部：乙方在厦设立华为业务运营总部，将除在厦产业外的华为业

务板块转移至厦门结算并在厦纳税，甲方予以政策支持。 

5、资本合作：乙方联手投资机构及实力企业，在厦设立产业基金，借助资

本驱动，吸引乙方上下游生态合作伙伴落地厦门，甲方发挥市产业基金的作用予

以积极支持。 

（三）协议生效及有效期 

本协议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有效期为五年。 

    四、合作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本协议的签署，意在坚持务实高效、合作共赢的原则，进一步深化厦门

市人民政府与本公司基于华为鲲鹏的基础软硬件生态建设与合作，推动厦门市建

设基于鲲鹏生态的产业基地，符合公司长期战略发展方向，将在未来较长时期内

对公司业务发展和经营业绩提升产生积极影响。 

2、本协议的签订和履行不会影响公司业务的独立性，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

此协议而对合作方形成依赖。 

    五、风险提示 

本框架协议仅是双方形成合作关系的意向性文件，在签署正式协议之前，该

项目的后续具体合作及实施尚有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该事项合作进展情况，按

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时履行相应的审

批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厦门市人民政府、神州数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特此公告 

                          

    神州数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九年十一月十九日 


